
屏 東 縣 萬 丹 國 中 1 1 5 學 年 度 新 生 入 學 

         【基本資料表】 (本單須親繳或寄回) 

  

臨時編號:            國中臨時編班：         國中臨時座號：       

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畢業國小：            畢業國小班級：            

※請「勾選」並完成下列表格。 

最新 

戶籍住址 

屏東縣萬丹鄉        村       路        巷     弄    號     

遷入時間: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(請依據最新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的記事填寫) 

入學順位 
 
 

 

※依據屏東
縣國民中小
學學區劃分
及總量管制

辦法 

 

第一
順位   

請家長勾選(擇一最優順位勾選) 檢附證明 

□1設籍本校基本學區持有身心障礙證明者或法定監護 
    人持有身心障礙證明者 

身心障礙手冊 
法定監護人身心障
礙手冊 

□2設籍本校基本學區持有重大傷病卡者。 重大傷病卡 

□3設籍本校基本學區並經依法令認定之低收入戶。 低收證明 

□4設籍本校基本學區父母雙亡者。 
戶籍證明 

(需有詳細記事) 

□5經縣府核定之特殊教育學生含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。 鑑定證明 

第二
順位 
 

□1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工及代理教師且聘期滿一年者之子女  

□2與直系血親尊親屬或法定監護人同一戶籍並實際居住 
    其設籍該校學區之自有房屋或租賃房屋者。 

戶籍謄本 (全戶) 

(需有詳細記事) 

第三
順位 
 

□1持有護照及六個月以上居住證外籍人士或歸國定居 
    華僑實際居住且設籍本校基本學區者。 

護照或居住證影本 

□2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且設籍本校基本學區者。 派外工作證 

□3設籍本校基本學區者。 
戶籍謄本 

(需有詳細記事) 

□4學生兄姐已就讀本校。   年   班 姓名:        身分證號:              

第四
順位 

□設籍萬丹鄉但非基本學區之新生。 
(水泉.新庄.新鍾.香社.灣內.興全.興安.水仙.甘棠等村。) 

戶籍證明 

(需有詳細記事) 

雙(多)胞胎 

編班需求 

是否有雙(多)胞胎同時入學 
□有 (臨時編班:   臨時座號:   姓名:        )   
□無 

雙(多)胞胎編班需求 
(右列擇一勾選) 

□雙/三胞胎要同班 

□雙/三胞胎不同班 

□由編班系統自行決定 

聯絡家電  聯絡手機  

監護人/ 
家長 

(簽章) 與學生關係  

 


